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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6/2021_2022__E6_B0_91_E

7_94_A8_E8_88_AA_E7_c80_316761.htm 民用航空企业机场联

合重组改制管理规定实施细则（已于2006年10月17日批准，

于2007年1月1日起执行） 第一条 为贯彻实施《民用航空企业

机场联合重组改制管理规定》（民航总局令第149号），规范

民用航空企业、机场（以下统称民航企业）联合重组改制行

为的管理工作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第二条 民航总局、民航地

区管理局政策法规部门负责受理民航企业联合重组改制申请

，办理相关事宜，并对联合重组改制行为进行监督检查。 第

三条 实施联合重组改制事项的民航企业或参加联合重组改制

的各方主体或其资产所有者可以作为申请人向民航总局、民

航地区管理局提出联合重组改制申请： （一）两个以上企业

法人合并的，合并各方或其资产所有者为共同申请人； （二

）参股情况下，参股方及被参股民航企业为共同申请人； （

三）拟进行公司制改制、股权重组、分立、公开发行募集股

份和股票上市、债权转换股权以及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

的民航企业，该民航企业或其资产所有者为申请人； （四）

拟进行所有权、经营权转让的，出售方和购买方为共同申请

人； （五）承包经营的，发包方和承包方为共同申请人； （

六）委托管理的，委托方和受托方为共同申请人； （七）租

赁经营的，出租方和承租方为共同申请人；本条所指共同申

请人，可以由其中一方为主申请人，代表其他各方提出申请

，但须提供相关证明，如协议、委托书等。 第四条 申请人应

按照《民航企业机场联合重组改制许可申请材料清单》（附



件1）提供以下材料： （一）申请人的基本资料，具体包括

：营业执照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法定代表人履历表（附件2

）；申请人最近一个年度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；最新股权结

构说明；属于民航企业的，还须提供行业经营许可证书；自

然人参与民航企业联合改制重组的（购买上市公司流通股5%

以下者除外），须提供个人履历表（附件3）。 （二）拟联

合重组改制企业的基本资料，具体包括：最近一个年度经审

计的资产负债表；最新股权结构及联合重组改制后的股权结

构说明；资产评估报告；拟新成立公司的，还须提供公司章

程。 （三）联合重组改制方案。 （四）各方签订的有关联合

重组改制的合同、协议。 （五）拟联合重组改制企业的资产

所有者或上级主管单位出具的同意企业实施联合重组改制的

文件，或其控股公司提供的董事会决议。 （六）民航总局或

民航地区管理局政策法规部门认为应该提交并可能涉及到安

全管理、防止垄断等其它相关材料。 第五条 申请人为联合重

组改制企业自身时，须提供的申请人基本资料应包括第四条

所有内容。当其他企业、个人参加该企业股权重组时，须提

供其他企业、个人的基本资料，具体内容参照申请人须提供

的基本资料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